
格兰富 
预防骚扰政策 



格兰富将

• 根据格兰富人权承诺和国际劳工组织第 190 号公约制定的相关标准， 
为其所有员工提供没有虐待和骚扰的安全环境

• 拒绝工作场所内任何形式的骚扰和虐待

• 认真对待所有事件并及时调查任何骚扰和虐待指控

• 认真对待所有骚扰和虐待投诉，并慎重地以保密方式进行处理

• 确保对任何被发现有歧视或骚扰行为的人采取纪律处分，直至并包括解雇

• 确保任何人都不会因进行此类投诉而遭到报复，例如但不限于威胁、 
解雇、减薪、降职或与潜在晋升或加薪相关的负面暗示。

• 在其全球运营范围实施本政策，遵守当地的法律和政策，并为所有员工、
尤其是人事经理提供培训和支持

• 提供补救和举报方式，并积极有效地向员工传达可用来分享其关于工作场
所骚扰和虐待问题的渠道和资源

本政策适用于所有国家/地区的所有员工和董事会成员以及格兰富集团所有岗
位的人员，受当地强制性要求的约束。无论是监事会成员、集团管理层、担任
管理职位的员工还是任何其他职级的员工，全部适用。格兰富控股及其子公司
的办公室人员和车间工人都需要遵守本政策。格兰富将根据外部和内部利益相
关者的意见，并在其流程得到进一步改进的情况下，持续检讨本政策。

格兰富致力于营造没有虐待和骚扰的安全而包容的工作场所。 

格兰富行为准则中明确规定，我们致力于为包括我们的工作 

人员、客户、志愿者、分包商、供应商、客户和任何与格兰富 

进行业务往来的其他方在内的所有人员提供包容舒适的环境 

(规则 13) 以及没有歧视、骚扰或虐待的工作场所(规则 14)。

本政策详细阐述了这项承诺及其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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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rundfos.com/content/dam/Global%20Site/About%20us/Sustainability_and_responsibility/Ethics/EN_Code%20of%20Conduct%202019.pdf


您应当：

• 尊重且有尊严地对待同事。每位员工都应考虑其言行举止是否会冒犯他人。
尽管骚扰可能不总是故意的，但这绝对是不可接受的。

• 避免任何令人感到被冒犯、羞辱和/或恐吓的不受欢迎行为。

• 熟悉并理解本政策和我们行为准则中规定的行为标准，并按照这些标准行
事。如有疑问，请寻求指导。

• 向您的直线经理、经理的经理或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披露您发现的任何骚
扰或虐待事件，无论您是受害者还是涉及他人的事件的目击者。

您可以：

• 当您在格兰富工作场所目睹有人受到骚扰或虐待时，要感到有能力采取行
动，而不必担心遭到打击报复。

• 如果在工作场所受到骚扰或虐待，请在可能的情况下告知涉嫌骚扰者这种行
为是不受欢迎的。格兰富认识到骚扰和虐待可能发生在不平等的人际关系中
（如经理和员工之间），且受害者可能无法与涉嫌骚扰者进行沟通。

• 如果作为受害者，您无法直接找涉嫌骚扰者沟通，则您可与您的直线经理、
经理的经理或负责接收骚扰和虐待投诉的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沟通。

• 如果您不愿意在内部举报该事件，您可以通过格兰富举报热线进行投诉。 
投诉将在保密的情况下得到及时调查，且您可以选择在整个过程中保持匿名。
任何形式的举报都将受到保护，不会遭到打击报复。

格兰富的政策规定，对于

直接内部举报，管理层必

须在调查结束后与举报方

沟通，确认已采取恰当的

行动并鼓励个人报告任何

后续的骚扰或报复投诉。

公司政策还规定，管理层

应定期跟进举报此类行为

的个人，以确认违规行为

已停止。如果个人不希望

泄露身份，则将保证匿名

并在整个案件过程中保密。

任何违反本政策的行为都

将受到纪律处分，直到并

包括解雇。未能及时处理

其员工骚扰或虐待投诉的

经理和人力资源业务合作

伙伴也将受到纪律处分。

对您有哪些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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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rundfos.whistleblowernetwork.net/WebPages/Public/FrontPages/Default.aspx


格兰富控股 A/S 公司
Poul Due Jensens Vej 7
DK-8850 Bjerringbro
电话：+45 87 50 14 00
www.grundf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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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第 190 号公约以及第 260 号建议书是第一个界定工作场所
骚扰和暴力的国际标准。本政策包含国际劳工组织第 190 号公约的定义。

骚扰和暴力是一系列不可接受的行为和做法，旨在、导致或可能导致生
理、心理、性或经济方面的伤害，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和骚扰。构成
(身体、语言和非语言上的）骚扰和暴力的行为示例包括但不限于：

• 不受欢迎的行为，或具有侵犯个人尊严或创造恐吓、敌对、有损人
格、羞辱、冒犯性环境的目的或效果的行为

• 不适当的行为，无论是冒犯或恐吓的评论或手势，还是不敏感的笑
话或恶作剧，包括但不限于评论某个员工的外貌、年龄、性别、性取
向、国籍、种族、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私生活等。

• 不必要或不受欢迎的身体接触，即便冒犯者认为不具有冒犯性，可能
包括侵犯个人空间、触摸、捏、抱、亲吻或擦过其他员工的身体。

• 身体暴力，包括殴打或强迫性关系。

• 不受欢迎的性行为，冒犯者可能认为是无害调情的行为，可能涉及针
对性活动的建议、挑逗、提议、吹口哨、抛媚眼或施压。

• 暗示性好处可能会促进员工的职业发展，或者拒绝性好处可能会阻碍
其职业发展。

• 在明确表示此类建议不受欢迎后，继续建议在工作场所内外进行社交
活动。

• 展示或传播冒犯性图片、物品或书面材料，比如可能会被视作色情或
冒犯特定种族或宗教群体的事物。

什么是 
骚扰和 
暴力？

工作场所暴力和骚扰可能发
生在实际工作场所以外：本
政策条款适用的工作场所定
义为：

• 员工工作的私人和公共
空间； 

• 员工休息、就餐或使用卫
生、洗涤和更衣设施的地
方，包括雇主提供的住宿
场所； 

• 与工作相关的出行或旅
行、培训、活动或社交
活动； 

• 由信息和通信技术支持的
与工作相关的通信，如在
线聊天和社交媒体。

• 如果合理，包括上下班
通勤。

本政策还力求不仅适用于格
兰富员工，还适用于界定的
工作人员（无论其合同状态
如何）：包括实习生和学徒
工在内的培训人员、已终止
雇佣关系的员工、志愿者、
求职者和应聘者。这种情况
涵盖办公室和生产部门，不
管是市区还是农村地区。


